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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图

“我今天在苏溪镇苏华街 310
省道因为没戴安全头盔被交警拦
下，我保证以后骑电动车遵守交通
法规……”

“本人在苏溪镇未戴头盔被交警
拦下，保证以后不再犯此类错误。”

前几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苏
溪中队在定点劝导电动自行车（以
下简称“电动车”）违法行为时，拦下
了部分违反交通规则行驶的电动车
车主。交警要求交通违法行为人用
手机发送上述内容到朋友圈，获十
人点赞后才能消除违法行为并离
开。采用这样的方式，只有短短半天
时间，该路段的电动车违法行为就
大大减少。苏溪交警的电动车安全
治理方式是全市加强并深化电动车
安全整治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涉及电动
车的交通事故呈高发态势，去年电
动车交通事故数就占了交通事故总
数的38.29%。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动
车交通安全监管，规范电动车行车
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电动车交通
事故，今年3月至年底，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与开展

“除风险、降事故”电动车交通安全
“排雷”行动。此行动中，交警部门全
面清查电动车涉牌问题，重点查处
电动车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法
载人、违规驶入机动车道等易引发
交通事故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各
辖区交警中队“各显神通”，根据辖
区道路交通路网及人口结构等特
点，因地制宜制定最佳治理方案，为
电动车交通安全筑起“防护网”。

以检带宣 加强源头管控

电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出行管理，
最根本的就是对电动车销售进行严
格监管。今年4月初，我市交警部门
联合市场监管局举行电动车经营户
约谈会，要求电动车经营户切实落实
主体责任，做到守法诚信经营，从源
头抓起，杜绝非法销售超标电动车行
为，并深入辖区电动车销售点进行检
查和宣传，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为群众营造
良好和谐的安全环境。

“什么标准的电动车可以销售，
什么样的电动车不允许销售，交警
都已经发放给我们了，我们也会积
极履行职责，合法销售。”电动车经营
户吴女士说，她已签署了合法销售承
诺书，并在店内张贴了消费者告知
书，公布了电动车上牌规定及超标电
动车淘汰时间等内容，让顾客在购
买电动车时能了解当下的政策。

“我们在加强电动车销售监管的

同时，也会严格溯源追查。”交警表
示。在路面日常治理过程中，交警会
通过电动车防盗备案号牌或电动车
号牌与该车辆车架号及电机号进行
对比，核查一致性，车与牌不一致的，
要开展溯源调查，追查销售点的销售
是否合规、告知是否到位，一旦发现
存在违法违规销售的情况，就联合市
场监管等部门进行严厉打击。交警部
门还积极前往外卖、快递企业及农村
等开展电动车交通安全宣传，向外卖
员及群众宣传购买合规电动车的注
意事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创新模式 严格路面管理

“您好，请等到红灯过了再走斑
马线，注意交通安全。”在江东中路
与宾王路交叉口，外卖员小刘正在
进行交通文明劝导。小刘因为骑电
动车违反交通规则，受到江东交警
中队两小时文明劝导的处罚。“经过
这次文明劝导，我懂得了以后该如
何安全骑行电动车，一定会吸取教

训。”小刘说。
据了解，市交警大队自从开展

“除风险、降事故”电动车交通安全
“排雷”整治工作以来，针对外卖骑手
交通违法行为突出、交通事故多发等
现状，开展警企合作，在“美团”江东
站进行试点，创新推出外卖骑手交通
安全管理新模式，对外卖骑手日常遵
章守法情况列入月考核范围。

不过，针对辖区内骑手横穿马
路、逆行、乱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较
多等问题，江东交警提前谋划，积极
前往外卖驻点对接，通过信息共享，
排查出辖区内200多名外卖骑手。“外
卖骑手若违反交通规则，一次抵文明
劝导2小时，两次抵文明劝导6小时。”
江东交警表示，文明劝导时间可以分
次累加。这项措施实施后，外卖骑手交
通违法行为明显有所减少。

以外卖、快递行业为重点，以农
村、城郊道路为主战场，全面开展电动
车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法载人、
违规驶入机动车道等易引发交通事故

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是
今年交警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对于
无牌或使用假牌、套牌的电动车，交警
部门也将一律依法扣留，规范上牌、收
缴相关假和套牌后再予以放行。

通过微信通知、短信精准推送
相关要求；制作告知书和给家长的
一封信开展宣传；对有事故发生或
有本地违法处理记录的电动车驾驶
人开展“面对面”宣传；有重点交通
违法行为或发生事故的电动车驾驶
人，须观看电动车亡人事故警示视
频……交警部门深入农村、企业、学
校，做好“一老一少”“一大一小”的
宣传工作，增强了群众的电动车安
全出行意识，效果显著。

社会共治 共创平安义乌

“你好，请戴上安全头盔再出
行”“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7 月 24 日早上 6 时许，后宅街道下
余山村的交通劝导员楼美声在村口
忙开了。他劝导电动车驾驶人安全
出行，为村民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爽
朗热情的笑声在川流不息的车流边
飘荡……在后宅街道，跟楼美声一
样身穿黄马甲上路劝导的农村劝导
员就有100多名。

一直以来，农村道路点多、线
长、面广，交通违法行为的监督很难
覆盖每个角落。在后宅街道党委政
府支持下，后宅交警中队积极落实
并发挥“两站两员”中农村劝导员的
作用，前期提前鼓励并严格筛选，同
时对农村劝导员进行常态化交通安
全知识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以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为了保持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
管理格局，市交警部门将电动车守
法率、安全头盔佩戴率、交通事故发
生率等内容纳入平安镇街的考核范
围，积极协调机关、企事业、学校等
单位进行自我管理，加强电动车安
全骑行教育，充分发挥“两站两员”、
交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对
电动车违法行为进行教育劝导。

据统计，从3月至今，市交警部
门联合相关社会力量查处了电动车
违法行为5万多起；去年上半年全市
电动车事故警情占事故总量的
12.49%，而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动车
事故警情占事故总量的11.78%，电
动车事故率有所下降。下一步，市交
警大队将继续加强专项整治，进一
步规范电动车销售和注册登记，争
取年底前上路的电动车合规率达到
80%以上；进一步提高电动车上路通
行的守法率，确保城市道路电动车
守法率95%以上，普通国省公路、农
村公路守法率80%以上；实现涉及电
动车的交通事故明显下降的目标。

源头管控 路面严管 社会共治

义乌治理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再升级

▢ 全媒体记者 刘军 文/摄

电动自行车因其方便快速的特
点，已成为不少市民出行的首选交
通工具。在义乌这座车水马龙的城
市里，电动自行车不仅是城市的一
道“风景线”，还承载着骑车人及其
家庭的安全与幸福。但近来有不少
市民反映，街头道路上电动自行车
闯红灯、接听电话、不戴头盔、逆向
行驶、与机动车抢道等不文明交通
行为十分普遍，尤其是在中午或晚
上的一些时段。

昨日中午，记者一行来到稠州
北路与城北路交叉口路段实地采
访，发现电动自行车不文明骑行甚
至违法骑行现象确实普遍存在，有
的危险行为真让人后背直冒冷汗。

现象一：闯红灯

昨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稠州
北路与城北路交叉口。

稠州北路直行人行道两侧的行
人信号灯比机动车直行信号灯提前
几秒变成红色，两侧有一些行人和电
动自行车自觉在等候区止步。忽然，
一辆电动自行车冲了过来，与城北路
绿灯放行的机动车“擦身而过”。约半
分钟后，人行道的信号灯还是红灯，
但有两辆电动自行车迎着对向的红
灯冲了过去。在短短七八分钟时间
里，记者发现有十多辆电动自行车闯
红灯，害得起步行驶或者正常通行
的机动车连连刹车避让。

在路口，一些行人说，电动自行
车不怕“电子眼”，不用担心扣分和

罚款，一些电动车车主对“红灯停、
绿灯行”这一最基本交通规则置若
罔闻，对红灯熟视无睹，照闯不误。

现象二：边骑车边用手机

站在稠州北路与城北路交叉
口，10多分钟内就发现有至少20名
电动车骑行人边骑车边用手机。

城北路人行道绿色信号灯亮
起，行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齐
发”。人流中，有两名电动自行车骑
行人单手骑车，另一只手却端着手
机，眼睛“瞟”着手机屏幕，嘴里还不
停地说着什么。

一些路人表示非常感慨，骑电
动自行车拨打电话的现象太普遍
了，有的电动自行车还开得飞快，让
人看得揪心。

现象三：逆行，抢占机动车道

稠州北路往国际商贸城方向，右
侧通行非机动车道上，不时可以看到
电动自行车迎面逆向而来的情景，而
在稠州北路与城北路交叉口能不时
看到，一些电动自行车不走斑马线、
非机动车道，却行驶在机动车道上，
甚至在道路圆盘中间，还不时有电动
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飞驰而过。

当天下午 1 时左右，记者发现
在路口等候红绿灯的十几辆电动自
行车中，仅有四五辆走斑马线，其余
的全都是绿灯一亮就马上行驶到机
动车道上，与机动车一起抢道过路
口。有的电动自行车抢道过了十字
路口后，为了不跟众多电动自行车
挤在一起，居然沿着稠州北路的机
动车道一直往前行驶。还有一些电
动自行车过了路口后干脆直接驶入
机动车道，更甚者，为了赶时间，居
然在机动车之间穿梭骑行，着实让
人捏把冷汗。

现象四：不佩戴头盔

路口，骑行电动自行车不戴头
盔，成为又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城北路左转往国际商贸城方
向行人等候区，记者发现 3 个灯次
等候间隔，大约有四五十辆电动自
行车经过，其中 10%左右骑行人没
有戴头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不戴
头盔的骑行人中，有不少人的车头
处其实挂着头盔。

另外，电动自行车载人、随意掉
头、任意穿插等不文明规范行为也
比较常见。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电
动自行车的确是很多居民出行的主
要交通工具之一，但交通违法行为也
愈演愈烈，不仅有碍城市交通畅通，
而且刮擦、碰撞等交通事故频发，给
交警管理、执法、事故处理等工作出
难题，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难以得
到保障。希望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有关部门应该联手强化电动自行车
管理，让它既环保又安全。

走上义乌街头，你会发现有
大量电动自行车在行驶。值得关
注的是，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行人
漠视交通规则，逆行、闯红灯、抢
占机动车道行驶、乱穿马路等等，
由此导致不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义乌是一座文明城市，文明
品质体现在很多方面，但城市和
谐有序却是最直观的表现，其中
市民的文明出行是一个很重要方
面，体现在每一位交通参与人的
细节之中。就拿电动自行车来说，
各种交通陋习“抹黑”了城市文
明。其实，熙熙攘攘的城市之所以
和谐，就是因为人人都守规矩、重
公德，交通和谐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交规是驾驶人与行
人的“生命线”，各行其道、遵章守
法、文明出行是实现城市交通和
谐有序的保证，也是预防交通事
故、确保交通畅通安全的“底线”，
因此我们每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行
人都应该严守交通法规，对己、对
人、对城市，都应该做到、做好。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明出行
是小事。我市每年发生的交通事

故中，电动自行车事故占了很高
比例，有不少就是因为电动自行
车骑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造成
让人触目惊心的惨剧。不文明出
行，对出行细节没有约束，很容易
导致车祸，比如不戴头盔，本来可
以轻而易举地完成的，可是有些
人为贪图方便不戴头盔，一旦出
了车祸就是车毁人亡；边骑行边
玩手机也很危险，极容易招来车
祸。这样的惨剧每年都在重演，可
大家为什么还不注意自己很容易
做到的小细节呢？其实，文明出行
并非难事，只要每个人自觉改掉
一些小毛病，就能为平安和谐添
加一道保险。

文明出行，事关你我他的平
安和幸福，也关乎城市的文明和
形象，因此对于街头电动自行车
屡屡违法的行为，职能部门应持续
加大查处、打击、教育力度，形成强
大的工作合力；电动自行车骑行人
必须切实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严格
约束自己的行为。为了自身生命
安全和城市道路畅通，请遵守交
通规则、文明出行。 尚凡

遵守交通规则
文明安全出行

骑车上路，这些陋习你有吗？
直击街头电动自行车不文明出行现象

▢ 通讯员 陈文青 全媒体记者 刘军 文/图

“电动自行车不能放在楼道口充电，否则一
旦起火，烟雾会顺着楼道上升，逃生通道被浓烟
占领，后果不堪设想。”7月19日至23日，市消
防救援支队联合各镇街消防工作站、媒体记者
团，对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及其规范充电与
停放等消防安全设施与行为进行检查。消防员
发现一名房东在民房内私拉电线，将电动车停
在楼道口充电，便及时指出安全隐患，并帮助房
东把电动自行车推到充电桩上充电。

近期，电动自行车自燃事件频发。6 月以
来，气温逐渐升高，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连收到电
动自行车自燃警情，所幸消防员与热心市民及
时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悉，7月已接到3起
电动车自燃警情，经调查，起火部位都在电动自
行车充电电池处。消防员分析后表示，电池故
障、电池进水短路、擅自更换锂电池等已成为引
发电动自行车自燃的头号“杀手”，市民需特别
注意，要记住已发生事故的教训。

7月14日，福田街道荷叶塘国贸大道桥下，
一辆停放着的电动自行车自燃，附近居民发现
后，用灭火器及时扑灭大火，未造成更大损失。
据车主韩某介绍，当天他把电动自行车停好后
离开现场，大约4分钟后回来，发现车子冒烟起
火。这辆电动自行车使用不到一年，却无故自
燃，为此厂家向韩某赔付了一辆新车。

7月13日，佛堂镇渡磬路一辆电动自行车
充电电池处冒烟。车主彭某表示，当天这辆电动
自行车行驶中突然没电了，随后他下车推着电
动车准备找充电桩充电，可是推至红绿灯处时，
车子突然冒烟，幸亏边上另一辆电动自行车的
车主帮他拔掉电线，并对车辆进行降温，避免了
更大的损失。

7月1日，北苑街道柳青社区一辆电动自行
车起火，附近酒店的一名工作人员闻到烟味后
跑出来，发现电动自行车起火，急忙到店里拿灭
火器将火扑灭。

6月30日，大陈镇红旗村的一辆电动自行
车冒烟。消防队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将连接
充电电池的电线拔掉，成功处置了警情。“当时，
天正下着大雨，骑着骑着，电动自行车就突然无
法骑行了。”车主满某说，“我以为没电了，就下
车推行，可是刚推到家门口，电动自行车便冒
烟，吓得他赶紧报警。据满某说，这辆电动自行
车已使用4年，平时都是在充电桩上充电。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应到正规厂家选购合
格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和电池，不得擅自改装电
动自行车及其配件；电动自行车应停放在安全
地点，不得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处，也不得占用消防通道；电动自行车应在充电
桩充电，不得私拉乱接电源线路充电；应按使用
说明书规定进行充电，不得长时间充电；应在室
外充电，并及时清理周围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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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人骑车时看手机。

电动自行车载人，车上人都未戴头盔。两辆电动自行车从机动车道驶来。

骑行人边打电话边闯红灯。

评论

市消防救援支队检查重点区域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

交警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戴上安全头盔。

交警走上街头开展电动自行车文明出行劝导。


